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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规范〔2022〕4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
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，各区人民政府：

《上海市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办法》已经上海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该办法自

2022 年 4月 11 日起施行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3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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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管理，根据《上

海市标准化条例》《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和规章的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制定、备案、

实施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市标准化指导性

技术文件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指导、协调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区人民政府开展标

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制定工作；

（二）负责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备案管理。

第四条 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统称“制

定部门”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可以参照地方标准制定程序，

制定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。

第五条 制定部门可以参照本市地方标准制定程序制定相关

工作细则，明确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制定、实施及复审程序

等要求。

第六条 对需要在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、社会事业等新技术、

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领域满足本市自然条件、风俗习惯等特

殊技术要求，但暂不具备制定地方标准条件的，可以制定标准化

指导性技术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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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为推荐性技术规范。

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内容不得设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的权利义务。

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

关技术要求。

禁止利用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，实施妨碍商品、服务自由

流通等排除、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。

第八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制定程序一般包括立项、

起草、征求意见、审查、批准、编号和发布等工作。

第九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编写和名称，可参照 GB/T

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

则》，名称一般为“规范”“指南”“规程”。

第十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制定时，应配套起草编制说

明，编制说明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背景情况和起草过程；

（二）主要条款说明；

（三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；

（四）实施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措施建议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第十一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编号，由标准化指导性

技术文件的代号、三位顺序号和年代号构成。

区人民政府制定的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代号由三位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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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代码组成。

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代号由

该部门规范简称的首位拼音字母组成，如部门间的首位拼音字母

组成有冲突的，由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。

示例 1（黄浦区）：

示例 2（市水务局）：

第十二条 制定部门应当在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发布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文本、发布公告等材料

报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发现不属于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

件的，应当退回，并书面告知理由，由制定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目录和文本应当在制定部

门的官方网站上公布，供社会公众免费查阅。

年代号

顺序号

代号（101）

DB31XXX/Z XXX—XXXX

年代号

顺序号

代号（SW）

DB31XXX/Z XXX—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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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实施中需要解释的，由制

定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经过实施并取得良好效

益，具备制定地方标准条件的，可按照《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程序制定地方标准。

第十六条 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有效期最长不超过三

年，期满自动失效。

有效期届满六个月前或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在实施过程中

需要即时复审的，其制定部门应当对该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

实施情况开展评估，形成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继续有效、修订

或者废止的复审结论，并报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七条 鼓励制定部门联合其他区域和行业以标准化指导

性技术文件的形式开展标准化合作，提高协同效率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备案，是指制定部门将发布的标准

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等相关材料提交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存

档、备查的告知性活动。

第十九条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及其他市属管委会（开发

区）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制定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2年4月11日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

年 4 月 10 日。





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3月 22日印发


